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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

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独立董事、董事会秘书制度的

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说明

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并在主板上市，根据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》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

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8号—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》等

有关规定，现将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独立董事、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立

健全及运行情况说明如下，除非本说明另有所指，本说明所使用特定词语应具有

其在公司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《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意向书》中所定义的含义：

一、股东大会制度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

2017年 6月 25日，公司召开了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公

司章程》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等公司治理文件，对股东大会的权责和运作程序

作出具体规定。公司的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，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。公司股

东大会制度自建立伊始，始终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运行，股东大会切实履行各

项职责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。

报告期内，公司共召开十次股东大会，历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方式、议事程序、

表决方式和决议内容等方面符合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

规定。

二、董事会制度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

公司设董事会，作为公司经营决策的常设机构，对股东大会负责。公司董事

会由 11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独立董事 5名，不少于全体董事的 1/3。公司制定了《董

事会议事规则》，对董事会的权责和运作程序做了具体规定。公司董事会运行规

范，公司董事严格依照《公司章程》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等相关制度依法行使权

利和履行义务。

报告期内，公司共召开十六次董事会，历次董事会的召集方式、议事程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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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方式和决议内容等方面符合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

定。

三、监事会制度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

报告期内，公司设监事会，由 5名监事组成，其中包含 2名职工代表监事。

公司制定了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，监事会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

司章程》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等相关制度规范运作。

报告期内，公司共召开七次监事会，历次监事会的召集方式、议事程序、表

决方式和决议内容等方面符合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。

根据 2024年 7月 1日起实施的《公司法》及中国证监会于 2024年 12月 27

日发布的《关于新<公司法>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》相关法律法规

的规定，为优化公司治理结构，提升决策效率，公司于 2025年 11月 5日召开股

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<公司章程>及其附件的议案》，公司

将不再设置监事会，监事会的职权由审计委员会行使。上述公司治理结构的变更

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。

四、独立董事制度建立健全及运行

公司现有 5名独立董事，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《独

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制度规定，勤勉尽责地履行职权，独立行使表决权。各位独

立董事根据自身的专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、提高公

司决策水平等方面积极提出建议，在促进公司规范运作、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方面

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

五、董事会秘书制度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

公司设董事会秘书 1名，由董事会聘任，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，对公司和董

事会负责。公司董事会秘书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

关制度履行职责，负责公司信息披露、投资者关系管理及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

的筹备等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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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

事会、独立董事、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说明》之盖章页）

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026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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